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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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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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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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董事应到九人，实到九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陈铁铭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

,

采取记名投票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

>

（修订）的通知》

(

上

证公字〔

2011

〕

12

号

)

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明确董事会秘书工作职责，规范董事会秘书的

选任、履职、培训和考核等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精神，公司制定了《董事会秘书工作

制度》。（《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771

证券简称：

ST

东盛 编号：临

2011-018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暨

举行

2010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公司决定开通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 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司更好地沟通和交流。 互动平台网址为：

http://irm.p5w.net/ssgs/

s600771/

。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布，利用上述互动平台，公司将在

2011

年

5

月

16

日下

午

15:00-17:00

时举行

2010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 登陆公司互动平台或

"

青海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qing－

hai/

），参与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杨红飞、财务总监傅淑红以及董事会秘书郑延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股份 � �公告编号：

2011－021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至

2011

年

5

月

12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5

月

12

日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

（三）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四）现场会议期限：一天；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七）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八）会议出席对象

1

、凡

2011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九）会议通知时间：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8

人，代表股份

55,041,473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71.021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人，代表股份数

47,35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61.096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2

人，代表股份

7,691,4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9245%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票

54,959,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3%

，其中现场投票

47,350,000

股，网

络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于荣强先生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

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5%

（含

5%

），关联董事于荣强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

1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

（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3

）发行数量：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5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6

）限售期安排：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7

）上市地点：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9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

10

）决议有效期限：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于荣强先生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

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5%(

含

5%)

，关联董事于荣强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同意票

54,959,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3%

，其中现场投票

47,350,000

股，网

络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于荣强先生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于荣强先生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

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5%(

含

5%)

，关联董事于荣强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同意票

15,804,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3%

，其中现场投票

8,195,000

股，网络

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票

54,959,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3%

，其中现场投票

47,350,000

股，网

络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

54,959,0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3%

，其中现场投票

47,350,000

股，网

络投票

7,609,073

股；

反对票

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82,400

股；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冲、徐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８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８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６６

号） 文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４８０

万股，

网上发行

１９２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４

元

／

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网下配售的

４８０

万股股票自本公司股票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

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

４８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表：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１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龙东大道

５９０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

５．

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现场投票。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草案）的议案》；

７．

《关于修改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８．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１０．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

１１

项议案中除第

２

项、第

１０

项外，已分别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登载。第

２

项至第

５

项、第

１０

项议案已分别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登载。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作出决议。

三

．

特别说明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

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

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四

．

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须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式样附后），并附身

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三）、

２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５９０１

号

邮编：

２０１２０１

４．

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五

．

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程爵敏、钱文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９７４２６２

转

２８０８

、

８８５５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５８９７９６０８

特此通知。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附：

１

、《股东参会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附件二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意 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草案）的议案》

７．

《关于修改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８．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１０．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１

《关于选举徐璟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０－２

《关于选举戴仁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１

《关于选举问泽鸿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２

《关于选举王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３

《关于选举问泽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４

《关于选举朱志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５

《关于选举袁树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６

《关于选举强永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７

《关于选举潘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或名称（签章）：

＿＿＿＿＿＿＿＿＿＿＿＿＿＿＿＿＿＿＿＿＿＿＿＿＿＿＿＿＿＿＿＿＿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股东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注：

１．

委托股东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相应地方打“

√

”为准，对同

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股东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

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提名问泽鸿先生、王清先生、朱志

英女士、问泽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袁树民先生、强永昌先生、潘志强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上海摩恩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事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２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其具备担任公司

董事、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能力，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我们认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上述

７

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

３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

邓长胜 强永昌 袁树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１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届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依

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通讯结合现场的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问泽

鸿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问泽鸿先生、王清先生、朱志英女士、问泽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袁

树民先生、强永昌先生、潘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

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

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上述

７

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投票选举。其中：袁树民先生、强

永昌先生、潘志强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须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审核，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７

人，占到会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弃权均为

０

人。

２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

同意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人，占到会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弃权均为

０

人。

二、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３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侯选人简历：

问泽鸿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上海电线电缆行业协会理事。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江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在上海致力电气有限公司工作；

同时，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任上海摩恩电气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至今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其是公

司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７２０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清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在江苏宝胜电缆厂、江苏宝胜集

团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江苏宝应县通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厂长；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在上海致力电气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０

万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问泽鑫，男，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生，毕业于苏州大学。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先后任职于江苏省宝应县

望直港中心小学和江苏省宝应县望直港中学，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职于上海致力电气有限公

司，现任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采供部经理。其是公司发起人之一，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问泽鸿先生为

兄弟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８０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志英女士，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出生， 大专学历。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在江苏省宝应县望直港中学

任职；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并担任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至今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其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问泽鸿先生为夫妻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树民先生，

１９５１

年出生，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理学博士。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金融学院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上海交大慧谷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至今为本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强永昌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出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

１９９９

年任上海市卢湾区财

政局挂职副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兼发展部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国际贸易

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担任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至今为本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志强先生，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生，先后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及复旦大学，获法学第二学

士。中国注册律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系任讲师；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在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在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任合伙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任职于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现任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其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１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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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书面方式专人送达全体监事。本次

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静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３

名

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经广泛征询意见，

本次监事会提名徐璟女士、戴仁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履行职务。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徐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出生，

２００７

年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本科学

历，曾任职于上海利贞净化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进入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担任人事

部经理；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戴仁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出生，

１９９９

年毕业于浙江商学院，大专学

历，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至今在本公司从事销售管理工作，现担任区域经理；其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

万股，与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99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12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发出《关于增加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

以及《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1

、 召集人：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9

日；

3

、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

00

；

4

、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5

、 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

210

号苏州科林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

6

、 主持人：董事长宋七棣。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表人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1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5,343,8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79%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

银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1

年

4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954

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72%

）提交的《关于增加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函》，提议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提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与会股

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 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1

宋七棣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徐天平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

张根荣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

周兴祥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

陈国忠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

陈安琪女士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

陈尚芹女士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8

顾秦华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9

朱雪珍女士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审议通过，以上九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2

、审议《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2.1

周和荣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监事。

2.2

吴建新先生获得有效累积表决票

55,343,868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数

100%

，获选担任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监事。

该议案审议通过， 以上二人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金建国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3

、审议《〈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5,343,8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4

、审议《〈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5,343,8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5

、审议《〈

2010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5,343,8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6

、审议《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5,343,8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7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5,343,8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8

、审议《〈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55,343,86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陈尚芹女士、顾秦华先生、朱雪珍女士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余春江律师、罗亮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

2011

年

5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备查文件

1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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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96

证券简称：易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30

时

2.

召开地点：宝鸡高新君悦国际酒店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田力维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45,927,1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63%

。

董事长田力维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45,927,163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七节。

2.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45,927,163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3.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

45,927,163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010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4,651.1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99.47

万元，少数股东损

益

1651.71

万元。公司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资本公积金

33,493.47

万元。鉴于公司以前年度亏损严重，

为了保障公司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持续发展，公司

201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2010

年实现的净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45,927,163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股东大会同意继续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45,927,163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代理人，在综合授信总额度为人民币

5

亿元的额度内授

权办理具体业务，签署相关文件，公司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期限自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确定互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45,927,163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互保的额度为

4

亿元，其中公司向北京新华空港航空食品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1.2

亿元、宜昌三峡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0.07

亿元、海南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0.6

亿

元、三亚汉莎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0.4

亿元、甘肃海航汉莎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0.19

亿元、新疆海航汉莎航空

食品有限公司

0.3

亿元、宝鸡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

1

亿元、宝商集团陕西辰济药业有限公司

0.24

亿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2

、律师姓名：王晖、王志祥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96

证券简称：易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0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在宝鸡高新

君悦国际酒店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田力维先生主持。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

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7

人，亲自出席

5

人，委托他人出席

1

人，缺席

1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志强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同

意聘任刘志强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刘志强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发表如下意见：

刘志强先生具备行使职务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要求，未发现其有违

反《公司法》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

意聘任刘志强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

刘志强先生，

1968

年出生，汉族，

MBA

硕士研究生。曾任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幸运金鹿航

空旅游集团首席行政官、海航旅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易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海航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发现有《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刘志强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2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

度

>

的议案》，本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3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重大信息通报管理办法

>

的议案》，本办法详见

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